
高雄市「2016璀璨摯愛-銀髮婚頌禮讚」報名表 

報名日期：     月     日          ※請務必填寫 

稱

謂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是否為

原住民 葷 / 素 

夫     
 □ 是 

□ 否 □葷 □素 

妻     
 □ 是 

□ 否 □葷 □素 

結婚時間：民國  年  月  日（計  年） 

報名參加(限擇一項參加)：□紅寶石婚（結婚 40年；限原住民報名） □金婚（結婚 50

年） □金鋼鑽婚（結婚 60年） □白金婚（結婚 70年）   

是否曾參加過銀髮婚頌典禮（曾參加者不得報名同一項） 

□是（如已參加過，是參加那一類：□金婚□金鋼鑽婚□白金婚）      □否 

背 

 

景 

 

簡 

 

述 

一、 夫妻身體狀況： 

夫 □佳   □一般   □欠佳，請說明                         。 

妻 □佳   □一般   □欠佳，請說明                         。 

二、 夫妻生育子女數：     男、     女。 

三、 最年長的子女：     歲（□男 □女）。 

四、 目前居住狀況：□與配偶同住 □與配偶及子女同住 □其他               。 

五、 夫妻認識至今的年數：     年。 

六、 夫妻認識至今最令人難忘的回憶：                                      

                                                                         

                                                                        。 

七、 夫妻間維繫感情的秘訣：                                              

                                                                        。 

八、 參加本次活動的動機與期待：                                          。 

九、 我還想說的是：                                                      。 

 

【備註】一、本欄背景簡述乃為充分瞭解婚頌佳偶之身心狀況及婚姻生活事蹟，俾利

活動安排之參考，請長輩或親屬協助填寫，謝謝合作！ 

        二、報名時並請附一張近一年內之夫妻生活合拍照片。 



 

照片（夫） 照片（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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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電 話 葷 素 

 

 

 □葷 

□素 

 

 

 □葷 

□素 

備 

 

 

 

 

註 

一、參加對象：凡夫妻之ㄧ方設籍本市滿 6個月（需於 105年 4月 6日前設籍

本市）符合下列條件且未曾報名同一項者，其區分及年限說明如下： 

   （一）紅寶石婚：結婚滿 40年，即於民國 65年以前結婚者。（至少一方具

原住民身分者報名） 

  （二）金婚：結婚滿 50年，即於民國 55年以前結婚者。 

  （三）金鋼鑽婚：結婚滿 60年，即於民國 45年以前結婚者。 

  （四）白金婚：結婚滿 70年，即於民國 35年以前結婚者。 

二、活動日期：暫定 105年 10月 6日(星期四) 下午 2時至 4時 30分。 

三、活動地點：漢來大飯店(巨蛋會館)9樓國際宴會廳(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767號)。 

四、報名地點：高雄市各區公所社會（經）課、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仁愛之家、

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五、活動當日夫婦可由家屬 2人陪同就座，陪同家屬須憑承辦單位製發之參加

證參加活動。 
六、本報名表可請家屬或親友代為填寫報名，並請附結婚證書影本，如無證書

則以子女年齡間接認定（須附可資認定之戶口名簿等資料影本），若為原

住民需另附可資認定身分之文件影本，於 105年 8月 5日（星期五）前送

受理報名單位初審後，彙轉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辦理。 

七、限額 120對，若超過名額，以報名日期先後為準，請務必填寫報名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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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資料： 

□結婚證書影本 

□可資認定結婚年數之戶口名簿等

資料影本 

□可資認定原住民身分之文件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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